
臺北市網球中心私人教學 

場地租借契約書 

臺北市網球中心(以下簡稱甲方、本中心)  
立合約書人：  

                      (以下簡稱乙方)  
為乙方承租甲方經營之場地暨設備等事宜，雙方同意簽訂本租賃契約書(以下簡

稱本租約)條款如下，以資共守： 

  

第一條 租賃目的與用途  

本租約為乙方向甲方承租 □羽球場 □室內網球場 □室外網球場1-8號 進行私人

教學用途 (以下簡稱本活動)而簽訂。 

  

第二條 租賃相關文件  

本租借契約書、臺北市網球中心私人教學管理規範、私人教練資料表、個資蒐

集聲明、切結書。 

 

第三條 契約期間  

每次得申請三日教學，每日不得超過二個時段(四小時)，每一時段限使用一個

場地。 

 

第四條 租金、保證金及退費辦法 

一、羽球場租賃金額：每面每小時600元。 

二、室內網球場租賃金額：每面每小時3,000元，僅開放平日6點至17點。 

三、室外網球場1-8號租賃金額：每面每小時600元（燈光費另計），僅開放平

日離峰時段。 

四、保證金：免收。 

五、租借人/單位如欲退租場地，比照一般場地退費規範，須於開始使用前到館

辦理退租手續；退費務必攜帶發票(原刷卡單及原信用卡)至本中心辦理。

使用日3天（D-3）前退租，可全額退費。3天內退租需酌收行政手續費

5%。因場地已保留，乙方至少須於使用時間前1天告知退租並至中心辦理

退費，當日告知恕不退費。 

六、乙方如有違反本契約及附件內容者，甲方得立即終止契約並中止乙方使

用。 

七、乙方不得於簽約後以變更場地使用用途為由，向甲方索回場地租借之差



額。 

八、乙方應按上述規定時間繳交租金與相關申請文件，本租約於合約簽署當下

即產生效力，並應配合填妥本租約附件及其他甲方要求填寫之文件。  

第五條 其它  

一、本中心私人教學每位教練同時最多教學三名學員。 

二、場地使用相關條例，依球場使用規範及預約辦法辦理。 

三、本中心保有依現場實際情況增列或修改本使用規定之權利，如有未盡事

宜，本中心得隨時修正並公告之。 

 

甲方：匯陽百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網球中心分公司 

統一編號：52674619 

連絡電話：02-27951166 

聯絡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208 號 2 樓 

經手人： 

 

乙方：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附件 8 臺北市網球中心私人教學管理規範 

 

一、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以下簡稱體育局）為辦理市民使用臺北市網球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場地，進行私人教學訓練，俾維護市民之安全，特

訂定本規範。 

二、 本中心開放私人教學訓練項目以羽球、網球為限，但寒暑假期間不開放

羽球私人教學。 

三、 網羽球場租使用超過六顆球視同私人教學，本中心私人教學每位教練同

時最多教學三名學員。 

四、 本中心提供私人教學之場地，不得超過使用項目總面積、數量或開放時

間之二分之一。但提供網球私人教學之場地，得不受前述限制。 

五、 使用本中心場地進行私人教學訓練，應由具有教練資格者（以下簡稱申

請人）事先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未經事先申請核准者，不得使用本中心場地進行私人教學訓練。 

六、 申請人擬使用本中心場地進行私人教學訓練者，最晚應於使用前三日之

前，檢列下列文件提出申請： 

(一) 私人教練資料表：載明申請人之姓名、聯絡電話、身分證影本、

教練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影本應載明與正本相符之文字。 

(二) 個資蒐集聲明：為確保申請者個人隱私資料保護與權益，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規定，進行個資蒐集時之告知。 

(三) 切結書：載明自願遵守本中心場地使用規範及已向學員說明為私

人教學之文字。切結書格式如附件四。 

七、 本中心於收受申請書後，應依申請時間之先後順序，一般狀況可於現場

完成審核及通知，特殊狀況最晚於三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核及通知。 

申請人應於收到本中心核准通知之次日起三日內，至本中心繳納全部費用。

於繳費後，取得該時段之教學使用權。逾期未繳費者，核准通知失其效力，

本中心即得開放他人申請。 

八、 本中心應將得提供私人教學之項目、場地、時間及費用，公告周知。 



本中心依前項公告之私人教學場地費用，應包含學員及教練之保險費。 

本中心得視情形，開放網路申請。 

九、 本中心可在規劃供私人教學之場地，於使用時段，標示「正進行私人教

學」文字之明顯告示，並將該場地與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場地，以顯著標

示明確區隔。 

十、 申請人申請使用場地，每次得申請三日教學，每日不得超過二個時段，

每一時段限使用一個場地。但因本中心場地設施有特殊情形，經體育局

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一、申請人使用本中心場地教學，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 在本中心向其他人員進行廣告或銷售其教學課程之行為。 

(二) 故意隱匿其非本中心聘請教練之行為。 

(三) 破壞或變更本中心設備器材之行為。 

(四) 其他違反場地教學目的之行為。 

十二、申請人進行私人教學，與學員發生糾紛或因不可歸責本中心場地設施原

因致學員受傷，應由申請人負賠償責任。倘因而致本中心或體育局受損

害，申請人亦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十三、本中心應與申請人訂定契約，契約內容應明定保證金數額及違反本規範

規定時，終止契約及沒收保證金之規定。 

十四、前項保證金數額，不得超過私人教學學員所繳費用之總額；未收費者，

以繳納場地費用之金額為上限。 

十五、本中心應將本規範列為契約之一部分。 

十六、申請人使用本中心場地進行私人教學訓練，應遵守補習教育法令、稅捐

法令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附件二 臺北市網球中心私人教學場地租借 

私人教練資料表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粘貼處 

正面 反面 

教練證正反面影本粘貼處（非卡形式請檢附於後） 

正面 反面 

 

  



附件三 個資蒐集聲明 

匯陽百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網球中心分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執行臺北市網球

中心私人教學場地租借(以下簡稱本活動)，針對活動申請者本人蒐集下述個人資料，做

為本活動申請者身分確認、相關聯繫、事故責任使用。為確保申請者個人隱私資料保

護與權益，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進行個資蒐集時之告知：  

1. 蒐集目的與方式  

本活動蒐集個資目的在於進行申請者管理、活動期間身分確認、聯繫及活動相關作

業之用，並做為日後本活動相關訊息聯繫。  

2. 使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期間：本公司將於本活動期間保存您的個人資料，您的個人資料俟活動結束後兩個

月內將資料管理檔案刪除。 地區：個人資料將用於臺、澎、金、馬地區。  

利用對象及方式：個人資料蒐集除用於本活動管理之查詢及聯繫以外，本公司將有以

下利用：  

I. 活動相關訊息通知。 

II. 意外事故聯繫：人員受傷、場地設備損壞等意外事故之聯繫；如因前述事項需

求，將提供予警消人員、保險公司及律師等第三方。 

III. 授課意願洽詢：擔任臺北市網球中心課程師資意願之洽詢。 

3. 個人資料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相關權利，如欲行使相關權

利，則請以電話(02-27951166)方式知會本公司，本公司待確認個人身分及欲行使權

利後依法逕行處理。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您就本公司保有您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 除有個資法第十條所規定之例外情形外，得向本公司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

給複製本，惟本公司依個資法第十四條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 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您應適當釋

明其原因及事實。  

(三) 本公司如有違反個資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您之個人資料，依個資法第十一

條第四項規定，您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  

(四)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者，得向本公司請求停

止處理或利用您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並註

明其爭議或經您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五) 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

得向本公司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您之個人資料。惟依該項但書規定，本

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您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您所拒絕提供之個人資料，如果是辦理活動

相關作業所需之資料，本公司可能無法進行相關聯繫而無法提供場地租借等相關事

宜，敬請見諒。 

□我已詳細閱讀且了解個人資料蒐集前告知事項， 並確認同意提供相關個人資

料 

簽名:_________________ 

 



附件四 臺北市網球中心私人教學場地租借 

場地使用切結書 

 

    申請人使用臺北市網球中心場地，進行       運動私人教

學，同意遵守臺北市網球中心場地使用規範，且已向學員說明

申請人非臺北市網球中心受僱教練，而係私人教學。 

申請人進行私人教學，與學員發生糾紛或因不可歸責臺北

市網球中心場地設施原因致學員受傷，應由申請人負賠償責

任。倘因而致臺北市網球中心或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受損害，由

申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此致 

       臺北市網球中心 

   立切結書人(申請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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